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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等駕駛執照申請人須持有效私家車或輕型貨車駕駛執

照最少 3年 32的規定，將規定改為最少一年 33（詳見附件

九）。  
 
就上述涉及法例修訂的建議，預計可於兩、三年內推行。   
 
 
(e) 工作時間指引  

 
6.16 要專線小巴提供有效服務，除了路線安排外，小巴司機的待遇

同樣重要。政府一直都十分關注小巴司機的作息安排。早於 2000年，

運輸署經諮詢業界後，制定了《專線小巴司機的工作時間指引》（下

稱《指引》），就司機每日最長的當值時間及駕駛值班時間提供指引 34。

運輸署定期與專線小巴營辦商舉行業界會議，討論包括司機人手和工

時在內的課題，亦會按需要與個別營辦商就服務管理及營運事宜保持

密切溝通。  
 
6.17 為了使該《指引》與時並進、確保司機的休息及用膳時間安排

得宜，運輸署與業界在 2016年中開始探討修訂《指引》。由於專線小

巴營辦商大多數是中小型性質，員工數目相對不多，在人手調配及工

作安排上或需較大彈性以滿足乘客需求。運輸署會致力平衡各方所

需，以完善公共小巴司機工作時間《指引》。目前，運輸署正與業界

商討修訂《指引》的方案。因應業界在營運上仍面對司機短缺和總站

泊位不足等問題，署方初步訂出了一個修訂方案（見附件十），涉及

專線小巴司機在當值期間及兩個相連工作日之間的休息時間、用膳時

間安排等。署方將進一步諮詢各營辦商。若修訂獲業界支持，預計新

《指引》可於 2017年內實施。《指引》亦會同時供紅巴業界參考。  
 
  

                                                       
32  若申請人持有的有效私家車或輕型貨車正式駕駛執照是在完成暫准駕駛期（為期最

少一年）後獲發的，持有該正式駕駛執照的年期則為最少兩年。  
 
33  若申請人已完成了為期最少一年的暫准駕駛期，他只需在作出申請前持有有效的正

式私家車或輕型貨車駕駛執照。  
 
34 根據現行《專線小巴司機工作時間的指引》，專線小巴司機每日最長當值時間（包括

所有歇息時間）不應超過 14 小時；及專線小巴司機每日駕駛值班時間（即最長當值

時間扣除所有 15 分鐘或以上的歇息時間後）不應超過 11 小時。  



附件十  
 

建議修訂的《專線小巴司機的工作時間指引》  
 
  專線小巴司機工作 9小時最少應有 45分鐘休息時間（包括用膳時間

）；其中不少於 10分鐘應安排在首 4小時的工作時間內提供；  
 
  專線小巴司機每日最長當值時間（包括所有休息時間）不應超過

14小時；  
 
  專線小巴司機每日駕駛值班時間（即最長當值時間扣除所有休息

時間後）不應超過 11小時；  
 
  專線小巴司機一個工作日內的工作時間不少於 9小時便應獲提供

用膳時間；及  
 
  兩個相連工作日之間的休息時間不應少於 10小時。  
 
 
 


